关于开展宝山区中小学在籍学生情况排查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为进一步严格落实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宝山区教育局在前期完成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査的基础上，对宝山区在籍学生开展排查工作。
请各学校在逐一排查的基础上，填写《宝山区中小学在籍学生情况统计表》，并于2019年3月25日(星期一)前将纸质稿盖章签字后，报送至教育局基教科A205办公室。电子版请发至baoshanjyj@163.com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基教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11日






宝山区中小学在籍学生情况统计表
学校：_____________        
	学段
（小学/初中/高中）
	
	在籍
学生数
	
	在校
学生数
	

	休学人数
	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学籍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长期请假
人数
	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学籍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在籍
但非在校
学生人数
	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学籍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其他人数
（______）
	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学籍号
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本统计表的学段指小学、初中或高中。区内的完中、九年（十二年）一贯制学校应根据学段情况分别填写2张（或3张）统计表格，若学校设置分校（含新疆部）请单独填表统计。
2. 在籍学生数指学籍在本校的学生总人数，包含休学状态学生，但不包含离校状态学生。
3. 在校学生数指实际在本校进班就读的学生数，包括当前在毕业年级复读学生。
4. 在籍但非在读学生数指学籍在本校，但未在本校就读的学生数。
5. 其他人数指表中未列出的特殊类型学生数，如有请填写具体情况。
6. 休学、长期请假和在籍但非在校学生应填写具体姓名、身份证号和学籍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：
校长签字：
日     期：
